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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一、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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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途離園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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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國籍。

(二)就讀符合本辦法第5條規定之教保服務機構。

(三)幼兒入幼兒園當學年度9月1日滿5歲至入國

民小學前者(104年9月2日至105年9月1日間

出生)；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核

定暫緩就讀國民小學者。

一、補助對象：



《補充說明》

★ 有取得身分證字號之幼兒，

才是本國籍幼兒。

★ 取得居留證之幼兒，尚不屬於本國籍。



★就學補助之補助內容為：

1、學費

2、雜費

3、代辦費

(午餐費、點心費、活動費及材料費)



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

兒，提供就學補助，依下列規

定擇優補助，不得重複為之：

二、補助項目及額度：



(一) 就讀公立幼兒園者：補助全額之學費及部

分或全部之雜費、代辦費（不包括交通費、

延長照顧服務費、保險費及家長會費）；

父母或監護人接受補助後，每月最高繳交

費用如下表。



(二)經濟需要協助幼兒補助：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所得新臺幣70

萬元以下家庭，依家庭經濟，補助學費及部分

或全部之雜費、代辦費（不包括交通費、延長

照顧服務費、保險費及家長會費)；家庭經濟及

其補助額度如下表：





《綜合以上補助，提供此一表格供參》



2、家戶擁有第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超過

650萬元，或家戶年利息所得超過10萬元者，無論其家

戶年所得數額為何，均不得申請本項補助。

3、家戶年所得、家戶年利息所得及不動產，採計幼兒和

父親與母親(或法定監護人或養父母)合計總額。

4、本項補助資格及額度係以家戶年所得為認定基準，110

學年度第2學期家戶年所得及家戶年利息所得採計109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資料，不動產採計111年度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



(一) 若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者，請務必

先完成「身分查調」，查調途徑請至

「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

「園所資料維護與查詢」

「幼生低收中低收身分查調」

「挑選欲申請查調小朋友」

勾選申請後，進行線上查調，查調完畢

後，再進行以下步驟。

(詳細系統操作 可觀看中低收補助影音檔)

三、補助申請方式：



(二) 依下列操作說明 列印 並 發下 家長通知

單，建議以 書面 提醒家長確認幼生胎次

及經濟屬性是否正確：



※ 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

就學補助專區

公立幼生身分屬性及收費明細

勾選並列印「110學年度第2學期

公立幼兒園家長繳費數額通知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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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下家長通知單，且請家長確認幼生胎次

及經濟屬性是否正確，建議以 書面 提醒

家長確認通知單上之內容是否正確，另提

供書面通知範例(手冊附件6-1)。



範例(公立)



(四) 倘家長欲修正2至5歲幼生胎次及5歲經濟

屬性，請檢附以下佐證資料：

1、修改2至5歲幼生胎次請檢附戶口名簿、戶

籍謄本、出生登記或其他證明文件，如未

提供證明文件，則以資訊系統查調的戶政

資料為準。

詳細胎次認定原則，

可觀看各項學前教育補助總說明影音檔



2、修改5歲家戶經濟屬性請檢附：

(1)證明幼兒監護人：幼兒最近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影本。

※倘單一監護者，請檢附111年2月1日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

(含記事欄)或最近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記事

欄)，並請幼兒園協助提供「戶口名簿請領紀錄查詢結果」。

(2)證明家戶年所得及利息收入：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清單

(3)證明符合排富條款：111年度申請之【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單親且單方監護

者附監護人、幼兒2人資料）



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581)查詢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581


查詢步驟如下：(欲證明單一監護才須查詢及檢附查詢結果)

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按「鍵盤輸入」

輸入家長提供之新式戶口名簿資料

選擇「全戶查驗」，按查詢

輸入「戶口名簿人口數」，按查詢

產製「戶口名簿請領紀錄查詢結果」

並列印送件

有出現「本戶口名簿發證後所載資料未異動」
才能證明這是最新的戶口名簿喔！







3、欲修改『 2-5歲幼生胎次』或『5歲經濟屬性』：

(1)請各校(園)檢附「幼生胎次及經濟屬性修正申請表」

及家長佐證資料。

(2)先行初審後傳真(傳真號碼04-25274559)至本局幼兒

教育科，致電04-22289111與分機54421王小姐確認。

(3)倘文件超過5頁，請以掛號寄至本局：「420018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幼兒教育科 王美茹小姐收」

※請於信封註明

「110學年度第2學期-公立幼兒園修改幼生身分屬性」



範例(公立)



(五) 待「胎次」及「經濟屬性」修正後，

列印修正後之「110學年度第2學期

公立幼兒園家長繳費數額通知單」

予家長再次確認胎次、經濟屬性及

每月繳交金額無誤後，由公立幼兒

園逕予減免。



(六)造冊步驟：

1、 修改「胎次」及「經濟屬性」之佐證

資料寄出、本局尚未修正完成前【請

勿造冊】，否則本局將無法進行修正；

各校(園)欲進行低收、中低收身份查

調，亦同。



2、公立幼兒園 期末核結造冊：

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

「就學補助專區」

「公立幼兒園期末核結清冊」

「新增公立幼兒園期末核結清冊」

，逐一檢視幼生請領情形並確認

無誤後，勾選「全選」及「儲存送

出申請」，屆時具體執行細節將另

函通知。(大約111年7月5日左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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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生中途離園注意事項：

※ 倘幼兒中途離園，請各園務必

「再次」確認幼生「胎次、政

府協助支付金額」是否正確，

再於幼生系統登載離園日。

請先登載幼生離園日後再造冊，以免日

後期末核結時，發生金額錯誤之情形。



※ 倘幼兒中途離園，請各園務必

於幼生離園2天內儘速於全國

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載「離

園日」。



五、發放補助款及注意事項

公立幼兒園撥款原則：

1、每學期採一次預撥方式辦理(上學期8月 1日、

下學期2月15日前)，依各園(上學期5月31日、

下學期1月31日)登載於幼生系統之幼生數核算

經費；開學如後招收幼生數超過預撥數者，得

於開學後1個月內再核撥不足款。

2、預撥經費採全學年度統籌運用，上學期期末核結

前，各園如因幼生中途入園、離園衍生費用，致

政府支付費用有不足者應予追加。

3、公立幼兒園期末核結請領清冊家長免簽章。



公幼-樣張範例



學 期 初

可以先做什麼呢?

學期初應先了解幼生是否符合

低收、中低收身分，並於全國幼生

系統完成低收、中低收查調。



1.針對有低收、中低收幼生，先進行低收、中低收身分查調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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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幼兒就學補助(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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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後，按「確定申請，開始線上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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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低收、中低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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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具低收、中低身份 →   同意

不具低收、中低身份 → 不同意

→ 家長佐證資料後 → 修改查調屬性

■■■■■

■■■■■■■■■■■■

■■ ■■■■■

請幼兒園先行審視家長佐證資料，確認無

誤後再自行修改幼生低收、中低收身分。

【此部分無須再傳真資料至本局】



2.幼生系統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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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幼生身分屬性
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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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提 醒 事 項

幼生胎次及經濟屬性，

俟系統開放查調後，

欲修正者即可開始寄送資料

至本局進行修正作業。



Q ＆ A
幼生父母親於111年2月1日離婚，由母親取得幼

生監護權，本學期補助倘需查調109年度監護人

及幼生財稅資料，但是109年的時候父母親還沒

離婚，父親的財稅資料需要納入採計嗎？(申辦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亦同)

不用。幼生申請補助的當學期，監護人是母親，所

以只會採計母親及幼生的財稅資料。



特 別 提 醒 事 項

一、單一監護的小朋友，若需檢附戶籍資料，

請檢附111年2月1日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

(含記事欄)或最近一次異動之新式戶口名簿

影本(含記事欄)，並請幼兒園協助提供「戶

口名簿請領紀錄查詢結果」，且須呈現以

下資訊之一：

1.幼生「詳細記事欄」內容，呈現「由父

(或母)行使監護權」。

2.父親的欄位「空白」。



特 別 提 醒 事 項
二、倘家長申請就學補助「須修正經濟屬性」遇以下情形，得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由教保服務機構「函報」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個案審核：

(一) 因領取人壽保險或年金保險給付，致採計年度之家戶年所得逾補助

條件所定上限時，保險之要保人屬家戶年所得之計算基準者，審核

通過後得免列其受益人所獲保險給付「本金」部分之數額，至保險

給付「利息」部分，仍應納入家戶年所得計算。

(二) 不動產依信託法辦理委託時，倘家長為財產之受託人時，審核通過

後得不列入個人不動產計算。

(三)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因繼承或其他原因而有

「公同共有」部分者，審核通過後得依繼分比例計算。

(四) 「 00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中，因代客領取公益彩

券中獎獎金，審核通過後得不納入家戶年所得計算。

(五) 弱勢加額補助所稱不動產，依100年12月7日修正發布的社會救助法

規定，所列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土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個

案審核後， 得不列入計算。 手冊第28-29頁



每一次送件，都請園方
事先列印「繳件證明單」
，並填寫好★部分。

《以節省大家的時間》



每一次送審通過，請園
方務必於7日內以書面
通知家長(監護人)審核
結果及可請領金額。

《避免事後的爭議》



感謝各位聆聽！


